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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人生在限制下的自由

吕　璟
鞍山师范学院　辽宁　鞍山　111400

【摘　要】在教育哲学领域下没有绝对的自由，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1] 在限制下的自由是什么，

在限制之下的教育又是怎样的，以及在限制之下对自由的理解和教育的作用，又对人生有着怎样的影响？通过对自由、教育、

人生、限制四者之间的讨论与理论学习，又有着怎样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教育；人生；自由；限制

1 浅析自由、教育、人生、限制四者之间的关系

1.1 举例分析人生发展阶段——意识层面

图 1 人生发展阶段——意识层面

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因此本文讨论的课

题仅限在人的范围之中。拿人的意识发展的一生来举例分析

说明讨论的基本问题。

人的出生，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一个成熟个体的过程

伴随着意识的改变与深入。当一个两岁的孩子突然能照着镜

子摸着点在鼻尖上的红点时，科学家认为这个孩子已经出现

了自我意识，我把这个阶段划分为意识的第一次觉醒，因为

他知道镜子里的他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了，没有什么比认识

自己更为崇高的了。孩提时代的他们慢慢有了规则意识，有

了社会性，他们的意识里渐渐地形成了“出去玩在六点之前

必须回家”“陌生人敲门不要答应”等来自各方大人的话，

从而也潜移默化地在脑海中形成了规则，这里可以称之为限

制。在人生发展阶段中出现的青春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处

于埃里克森的八大阶段中的第五个阶段——自我同一性或

角色混乱。埃里克森说“如果一个人心理上的自我与他人的

心目中的感觉相称，很明显这将为一个人的生涯增添绚丽的

色彩。”但是“在人类社会的丛林中，如果没有同一性的感

觉，就没有自身的存在，所以处于这一阶段的青少年宁愿做

一个坏人，或干脆死人般的活着，也不愿做不伦不类的人，

他自由地选择这一切。”[2] 在这一阶段很容易出现思想叛逆，

混乱的思维蕴藏在不明所以的限制中，青少年认为自己做出

的看似自由选择的反抗，实际上是迷茫中的不自信。也就是

埃里克森所说的同一性危机。假如一个人顺利的度过了青春

期，来到了大学或是其他社会场所，突然有一天他产生了思

想上的顿悟，意识到自己需要通过努力来获得自己想要追求

的东西，称之为二次觉醒。当他面对现实生活的中的困境能

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对待，尝试去利用周围环境来协助自

己，而不是怨天尤人，自怨自艾，踏实地去追寻理想的时候，

他便走到了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追求最高理想。图示

的最后标注的是 infinite 是因为人的潜能是无限的，所以人

的发展也是无限的。

1.2 人生发展阶段与自由的关系

前段时间的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越努力，越幸

运”这是我思考人生与自由的开端，作这样一种解释“越努

力，越自由”来表达我对自由的初见。人，生而平等且自由，

从个体由受精卵发育成人的时候开始。当一个人成为真正意

义上的人的时候，他便存在于社会当中（限制和约束），也

便是存在于约束和限制当中。与此同时，两种力量如影随形

（inner and exterior），这两种力量从个体诞生的那一刻起，

便伴随着个体而存在，随之成为个体受限的拉力（pull）。

相反地，随着个人意识的觉醒，这两种力量也可以成为个体

获取自由的推力（push）。这是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自

我意识。为了更清楚地解释自由与教育的关系，所以套用弗

洛依德的冰山理论（iceberg theory）中的潜意识、潜意识、

意识 [3] 来理解。

1.2.1 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潜意识阶段，是本我，遵循

快乐原则

由于这个阶段个体不光受社会的约束，还受自身的发

展水平的限制，更多的意识即规范都是来源于社会与家庭的

传授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这个阶段，个体鲜有会思

考自由是什么的。继而，在这一阶段个体无论是从身体上还

是精神上都是不自由的。

1.2.2 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前意识阶段，是自我，遵循

现实原则

由于这个阶段个体的社会范围不断扩大，自身的发展

也趋近成熟。个体逐渐会产生自己的想法并会按照自己的想

法去实践，并逐渐认识到社会现实，然而还不能理解个体实

践仍是处在社会的约束和限制下的实践活动。因此，个体处

于半自由状态，事实证明，绝大部分的人在理解自由的意识

层面是处在前意识阶段的。                         

1.2.3 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意识阶段，是超我，遵循至

善至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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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意识的产生，我认为是从个体真正开始思考“自

由是什么？”这个问题开始，并经过思考产生对自己存在价

值的顿悟。在我对自由的最初的理解中，从这个时候开始，

自由于个体而言真正的存在了。

对三个发展阶段的补充。光产生并理解自身本不自由

而不去通过实践改变这种无作为的状态，也不能说真正的拥

有自由。个体自存在开始，便受两种力量的约束，像一根无

形的绳子在牵引着，而个体存在的社会便是一个小小的圈

子，而这个圈子是虚线圈而不是实线圈，随着个体的思想进

步，圈子在不断地扩大，这个圈子是可以无限扩大的。个体

通过认识了解局限和束缚，并通过努力不断进步，最终追寻

到个人幸福并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个圈子会越来越大，范围

也会越来越广。这也印证了那句话“越努力，越自由”。这

里的自由是是受限制的自由，换句话说，自由是受限的，然

而个人却可以通过不断的努力而无限扩大自己的范围，相对

而言，比起仍存在于前意识阶段的大部分人，个体是自由的。

图 2  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1.3 教育与自由的关系

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他的自由一定是有限的，他

缺乏或没有追求自由的意识，也缺乏享受自由的能力。但是

教育不是当然地增进受教育者的自由意识和独立思想。[4] 如

何来理解马凤岐先生的这句话呢？依据下图阐释。

图 3 教育与自由

假如有这样四种人：种田的人、犹豫登山的人、山腰

上的人、山顶上的人。其中两种人最容易产生幸福感，一是

种田的人、二是山顶的人。种田的人从来不知道山上有什么

风景，也不想登山，只想安安静静地在山底下种着田过着平

静恬淡的生活，借此比作从未受过教育的人。在山顶上的人

很幸福，因为他历尽千辛终于登顶，看尽人间美好风景，借

此比作受过教育并已到达意识层面的追求最高理想境界并

已实现。较为痛苦的人是山腰上的人，他已到达意识层面人

生阶段中的二次觉醒阶段，山腰的坎坷令其身心俱疲，借此

比作受过教育并已达到二次觉醒阶段。最痛苦的是山脚下犹

豫登山的人，受过丁点教育的他不甘于田间种地，但又被山

上未知的恐惧唬住，站在山脚下犹犹豫豫，最终一事无成，

借此比作受过教育却出现同一性危机的人。

表 1 教育、幸福与自由

受教育程度
人生发展

阶段

幸 福

指数

自 由

指数

种田的人 从未受过教育 自我意识 较高 较高

犹豫登山的人 受过丁点教育 青春期 最低 最低

山腰上的人 较系统的教育 二次觉醒 较低 较低

山顶上的人 受过较高教育
追求最高

理想
最高 最高

当一个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深度思考，进而有

益于明确并指导个人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行为的主体都是具体的，具有

社会历史性，是具体的社会背景的产物，也与主体自身的特

殊家庭背景、受教育经历、成长经历，甚至遗传因素有关。

因此教育不是当然地增进受教育者的自由意识和独立思想。
[5] 它只是起到一个辅助催化的作用，越早的拥有二次意识觉

醒，越能早一点追求人生理想，最终达到幸福的目的。

教育有着特殊的作用：促进思想质变。

教育是个体在心理发展过程中环境方面的最主要的影

响，是个体心里发展中占主导作用的因素。在皮亚杰看来，

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儿童对周围环境的操纵及与周围

环境的积极互动，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建构过程促进了其

内部心理结构的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不是简单地在原有信息

的基础上加上新的事实和思想，而是涉及思想过程的质的变

化 [6] 。

1.4 限度

图 4 限度

卢梭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7] 

不管一个人的思想有多么的自由，身体上的不自由依然不能

称其为自由，就像处在监狱里却能够无边思想的人，不是真

正的自由人一样，因此限制是无处不在的，它以不同的形式

存在于人类生活当中，因此我所探讨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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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由与教育中的三个基本问题

在粗略地分析讨论自由、教育、人生、限制四者之间

的关系之后，对自由、教育、人生、限制有了新的看法。借

此引出自由与教育中需要详细探讨的三个基本问题：自由与

人生；自由与教育；教育中的自由与限度。

2.1 自由与人生

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

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人的意识发展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找寻自己的过程，

在不断的摸索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使命，从而将之确立为

个人的最高理想。当然这个理想是可以随着教育程度的不断

加深、思维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发生质变。如果一个人能像

茨威格所说的那样，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找到自己的使命并为

之奋斗，他便会无限接近山顶或到达山顶，获得想要的幸福

与自由。

如何才能获得这份幸运，大概分为两个阶段。

2.1.1 精神世界的建立，促发思维的质变

个人不是一个自足的精神存在物，精神不是个人自然

构成的产物，个人只有在与历史、文化以及他人的交往和交

流中，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通过理解达成个人与

历史、文化及他人真正的精神交流，还可以不断地扩展个人

已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 [8]。

因此要不断在与外界交流中促进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建

立，尽可能的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

断。这一点可以通过阅读、网络、实践等多方途径来增长。

要善于思考和发问，在建立精神世界的同时，促发思维的质

变，进而进入下一个人生发展阶段。

但是，个人信念要考虑人类整体对各种价值的追求，

要考虑在各种价值中寻找可接受的平衡。意思就是个人处于

社会群体中，不能剥离群体而独立存在，因此，在不损害社

会公众利益的的前提下，可以考虑实现个人信念，要以独立

之志，做合群之事。

2.1.2 达到顺应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并实

践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是现代政治和社会民主化追求的主要

目标之一。

人生存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幸福，如果违背了快

乐原则，人们的心里便会产生冲突，进而造成心理矛盾，产

生不痛快的心里感受。因此，不管是种田的人还是登顶的人，

他们获得幸福的因素，便是他们都清楚明白的知道自己所

想，自己所求，并为之奋斗。当种田的人在秋天收割麦田，

他们是幸福的。当登顶的人看遍世间风景，一览众山小的视

觉冲击让他们自豪。因此不管你做出怎样的人生的选择，都

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并坚持实践。

2.1.3 个案分析

问题：一个中学生坐在教室里接受教育，然而他并不

想接受这个教育，在听课的同时溜号了。他是自由的吗？

比较：一个人因为政治犯罪而被关进监狱，然而他在

监狱里仍然坚持着每天写一点自己的人生感悟。他又是自由

的吗？

分析：溜号的中学生和进监狱的人，他们的共同之处

是都有精神上的自由。中学生不愿接受被安排的教育，产生

了溜号的行为，而溜号时所想的内容确是他主动地、自发

地去想而进监狱的人也是主动地、自发地去写人生感悟。所

以二者均存在精神的自由，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决定者。

《自由与教育》中提出：“精神自身的必然性是内在的必然

性，自由是在他物中自己依赖自己，自己是自己的决定者。” 

“然而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为，是自由不可或缺的特定。

然而，自主地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为，并不肯定是自由行为。” 

进监狱的人因为触犯社会的限制——法律，而被关进监狱，

即使他有精神上的自由，他依然不是自由的，因为他的身体

受到了限制。但是中学生的状况却有所不同，他虽然也受到

了外界的限制，但是他却可以通过转变思想成为真正的自由

主体。如果这个中学生经历了思维的二次觉醒，他意识到教

育的内容对他的人生有益，从而转变成了积极的主体，主动

听课，内化知识，最终形成独立的思考体系对他的人生产生

指导，那可以说在他思维转变的那一刻他已经成为了自由主

体。然而“愿望是可以被塑造的，这经常被用于政治目的。” 

由于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中必会

受到各方环境的影响和塑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教育的影

响。不管一个人自我教育有多么的成功，他依然摆脱不了社

会的影响，一个智者在一群未受过教育的人当中，也很容易

与他们做出相同的判断，这便是群体思维。所以在人生当中

不仅要拥有独立的个体思维，还要拥有判断群体思维的能

力，即它是否符合限制的要求。

总而言之，引用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来做一个关于自由

与人生的总结：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

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2.2 自由与教育

教育在造就主体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列宁说：在一

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同样，在一个文

盲充斥的国家，人们能享受的自由也是有限的。

就如上文提到过的爬山图，没有受过系统教育的人，

他所拥有的自由是有限的，因为他缺乏追求自由的意识，他

甚至不曾思考过什么是自由，更不用说去追求自由，同时他

也没有享受自由的能力，因为被他物驯服的主体，没有自由

可言。

教育可以说是推动人思维发生质变的促进力量，努力

接受优良教育思想，不断巩固塑造自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有独立的思考，但教育绝非是个人特质的决定性因

素。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提出“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

行为，都是由隐蔽动机所主导的⋯⋯无意识品质主导了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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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所以，在生活中，从出生到现在无意识中建立起来的

原则便是其中一条，规范在无意识中束缚和限制了人的行

为。这也是下一节即将讨论的限度问题，在这里所讨论的限

度与教育中的限度不同，它更为广泛。

2.3 教育中的自由与限度

图 5   自由与限度

2.3.1 个人

人的崇高性在根本意义上就是他在拥有自由的时候能

够进行一种特定形式的自我限定，即自我立法。自由的放荡

在康德看来就是人之崇高性的败落。

自律即自我控制，一个人如果拥有超强的自我控制能

力，那么他不论在何领域都将会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他具

有把握自己的能力。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道德底线和行为底线，

这也便是康德所说的人的崇高性。

2.3.2 社会

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在不损害他人自由权利时，

个人可以享有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权利，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

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

社会的强制性惩罚。个人独立与社会控制之间进行恰当的调

整，这里面必须有一个准则，而这个准则必须以法律的形式

来体现。

社会靠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如果个人的行为严重危

害了群体利益，那么就要受到约束。社会是人与环境的总和，

任何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自存在，法律规定人要符合社会规

范，做出有利的社会性反应，例如利他性行为等，而限制并

阻止反社会的行为，这也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全所要做的必要

措施。因此一个人的自由必须是建立在不损害群体利益的前

提之下。

3 结束语

教育、人生、自由与限制，四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不论是个人的人生，还是一生中所受的教育都逃脱不

开限制，限制是自由的前提，没有限制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

自由。而教育有着其他三者没有的作用，即促进思想质变。

自由与人生、自由与教育都得是在限制之下，不可抛弃、不

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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